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團活動家長通知書 

 

本人知悉子女_________________ 

就讀於 貴校        系    年    班學生， 

參加由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所舉辦活動如下，並遵守學校課外

活動相關規定。 

    

活動名稱 
 

主辦單位 
 

活動地點 
 

活動日期      年   月   日 至     年  月   日，共  天 

活動負責人  聯絡電話  

此致 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
 

 

          家長（監護人）：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             

 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